
新北市私立聖心女子高級中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98.8.25 公告 

 98.12.17 修訂 

99.1.14 修訂 

101.9.7 修訂 

105.6.30 修訂 

106.8.1 修訂 

107.8.1 修訂 

一、實施依據： 

（一）全球聖心學校教育五大目標。 

（二）普通高級中學「綜合活動」課程綱要。 

（三）新北市政府教育局推展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二、實施目的：培養學生服務他人之習慣與知能，激發學生關懷生活環境、熱心公共事務之社區意

識，體認生命真諦，培育新世紀公民。 

三、實施原則： 

   （一）多元參與：設立多元服務方式，提供多元選擇，讓不同背景學生能有機會運用自己能力

協助他人或團體。 

   （二）合作互惠：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協同合作，建立目標，決定進行方式，以滿足雙方需

求，並增進彼此能力。 

   （三）從做中學：以學習為基礎，讓學生在服務實作中應用習得知能，透過反思連結課程學習

與服務經驗。 

四、工作小組：服務學習工作小組由校長聘任之，由各處室主任、各處室相關組長、教師代表及家

長代表組成。 

五、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六、辦理時間： 

    (一)在校時間。 

    (二)假日或課餘適當時間。 

七、實施內容： 

   （一）服務時數 

        1.國中部、高一、二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 6小時以上，高三自由參加。 

        2.申請本校學生成績優異獎學金同學，應另修習索菲服務課程 3小時。 

3.本辦法之服務學習時數累計與改過遷善辦法之服務學習時數不得重覆。 

(二) 實施範圍 

1.本辦法核定之校內外義工服務。 

2.學校各單位規劃之服務學習活動，如園遊會、社區服務等。 

3.政府所屬社教單位之志工服務，或立案之公私立社會公益團體、慈善機構之各項公益性

活動、社區圖書館、社區活動中心等。 

   （三）國中部學生參加校外服務學習時，須於一週前至學務處提出申請（附件二），申請前須取

得家長之同意（附件二），並於申請時一併附上家長同意書。 
   （四） 學生每次參加服務活動，均應取得服務主辦單位或服務對象(承辦人)之證明章記，     

或服務時數證書。 

    (五) 學生須把服務時數登錄於生涯手冊之「服務學習紀錄卡」（附件四）或「服務學習紀錄表」

（附件三）。 

    (六) 各學期服務學習實施方案由服務學習工作小組討論實施。 



八、認證與登錄： 

    (一) 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學校認證。 

 (二) 非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服務機關(構)、法人、經政府立案之人民團體發

給服務學習時數證明，且需登錄於「服務學習紀錄卡」或「服務學習紀錄表」，並經學校

單位覆核。 

    (三) 俟學期結束前 2週，學生將相關資料自行統計後交予各班導師，由導師確認無誤後將紀

錄交學務處，再由學務處輸入於校務行政系統。 

（四）暑假服務學習時數登錄於上學期，寒假服務學習時數登錄於下學期。 

    (五) 其他身分學生 

         1、非學校型態學生由設籍學校進行服務時數認證。 

         2、轉學生於轉學前已完成服務學習，則由原學校進行服務學習時數認證；倘若未完成服

務學習，則由轉學後學校進行服務時數認證。 

九、輔導與獎勵： 

(一) 對於參與服務學習有特殊需求或意願不高、表現不佳之學生，由導師、學務處、輔導處

加強輔導。若為特殊情況，不便或無法參加本活動，得由家長提出證明向校方申請，經

導師、學務處、輔導室等單位鑑定並呈校長核准後，該學期、學年或在學期間可減少時

數或免參加。 
    (二) 訂定「德賢服務志工獎勵辦法」（附件五），獎勵參與服務學習表現優良學生。 

（三）學生於申請校內、外獎助學金或甄選各項榮譽代表時，服務表現可列為審查條件之ㄧ。 

 

本計劃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申請 

新北市私立聖心女子高級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 

                                                       □個人 

                                                       □社團 

                                                       □教師 

服務時間 
自   年   月   日     時 

至   年   月   日      時                  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服務地點  
機構聯絡人  

機構電話  

聯繫方式 
指導教師(或家長)：          （姓名）           （電話） 
                 
學生負責人：           （姓名）           （電話）       

申請人 
簽名 

 
指導老師 

(或家長)簽章 
 

服務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同意書 備註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申請人  
承辦組
長  

學務
主任

 校長  

備註 1：國中部同學如參與校外之服務性活動，一定要檢附家長同意書。 

2：此申請表需於活動前一週提出審核。 

  

附件一~國中部適用 



 附件二~國中部適用 

新北市私立聖心女子高級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說明暨家長同意書 

------------------------------------------------------------------------------------------------------------------------ 

新北市私立聖心女中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回條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 本人不同意敝子弟參加此活動。若敝子弟在未獲許下逕自參加，請依校規議

處。 

□ 本人同意敝子弟自 _____ 年 _____ 月 _____ 日       時 起 

                 至 _____ 年 _____ 月 _____ 日       時 止， 

   參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活動，並囑其服從校外服務學習單位

之指導，遵守相關規範與注意自身安全。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 

家長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申請人或單位  服務名稱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自 ____年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       時 

至 ____年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       時，共        小時 

服務地點  

費用內容 

與金額 

□ 本活動無須繳交任何費用 

□ 本活動須繳交費用 ___________ 元，用途說明：______________ 

活動聯絡人：                                 聯絡電話： 

備註： 



附件三                

新北市聖心女中服務學習紀錄表 

班級  座號 

服務單位章記 

姓名  日期  

地點  時數  

導師 

簽章 
 

1.對你而言，服務學習符合聖心教育五大目標中哪幾個面向？(在 □ 中打勾) 

□融入信仰的生活 □關懷社會的行動 □尋求智慧的價值  

□建立互愛的團體 □尊重自由的發展 

2.對你而言，服務學習符合自我領導力的哪幾個面向？(在 □ 中打勾) 

□主動積極 □以終為始 □要事第一 □雙贏思維 □知彼解己 □統合綜效 □不斷更新 

 3.過程中你的參與認真程度，0 代表最低，10 代表最高，請為自己評分。(在 □ 中打勾) 

 
 4.服務學習的過程中，你看到什麼？聽到什麼？請具體描述。 

 

 

 

 

 

 

 5.服務學習的過程中，你所感受到的人事物，你有甚麼想法？ 

 

 

 

 

 

 

 

 6.服務學習結束後你想做些什麼來延續這次服務的精神？ 

 

 

 

 

 

 



新北市私立聖心女子高級中學 

服務學習紀錄卡 
※請參考生涯手冊 

年/月/日 
參加校內外公共服務學習 

事項及活動項目 
時數 

主辦單位 

(簽名或蓋章) 
學校覆核 

範例： 

○年○月○日 

到創世基金會 

當核對發票的志工 
4 小時 創世基金會  

     

     

     

     

     

     

     

     

     

     

     

     

     

     

     

     

     

備註：國中部適用，請將資料填入學生生涯輔導手冊。 

 
 

附件四 



附件五 

新北市私立聖心女子高級中學「德賢服務志工」獎勵辦法 
                                                                  98.8.25 公告 

        101.2.24 修訂 

一、爲落實聖心教育目標，鼓勵學生養成服務習慣，陶冶服務之情懷，特訂定本辦法。 

二、依據學生服務學習認證時數及實際工作表現予以下列獎勵：  

 凡當學期服務學習認證時數超過 6 小時以上之同學，得由各班導師依實際服務表現及學習紀

錄內容表現，依班級人數比例擇優推薦，於學期末頒發「德賢服務志工獎」獎狀乙只。班級人

數 20~29 可推薦 2人；30~39 人可推薦 3人；40~49 人可推薦 3~4 人；50~60 人可推薦 3~5 人。

獲獎同學之服務學習反思內容得張貼於本校網頁之服務學習專區。 

四、受推薦之學生應繳交服務學習紀錄表之影本至學務處。 

五、服務學習表現優異同學，得由學校推薦參加校外單位之志工獎徵選。 

六、本辦法經行政會議討論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